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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外實習安全
(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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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係指事業單位為執行安全衛生事項，所訂定承
攬管理、作業環境監測、自動檢查、教育訓練、健康管理、化學品管理
、機械設備管理、 採購管理、變更管理、緊急應變措施及職業災害調查
統計等各項工作目標、期程、採行措施及資源需求等具體實施內容。

• 職業安全衛生運動起源於工業革命，其發展主要是為了解決各種職業意
外事故及職業傷病之問題。為了增加生產效率、維持高度勞動力，促進
勞工之健康度與福祉，須從加強工廠安全衛生工作著手。職業安全工作
以工程、教育、執行、熱忱為主體。職業衛生則須朝三大工作著手，即
危害認知、評估及管制。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有了正確的觀念，著手執行
安全衛生工作始能「對症下藥」，達到「防範未然」之目的。

• 職業衛生安全的主要任務：

1. 認知作業場所存在之危害因子及其可能對健康、人類福祉之影響。

2. 依據經驗及定量測定技術評估各種危害因子可能對健康及人類福祉之

影響。

3. 提供消除、控制、降低各種危害因子之方法。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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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衛生的工作原則

1.預防原則：預防工作之職業危害。

2.保護原則：保護勞工工作之健康。

3.適應原則：工作及工作環境適合勞工能力。

4.健康促進原則：增進勞工身體的、心理的及社會的福祉。

5.治療復健原則：治療及復健勞工職業傷害和疾病。

職業災害定義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職業災害的定義為勞工
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傷害、疾病、殘廢
或死亡。其中，「疾病」即可稱為職業病。職業病是因職業的原因
所導致的疾病，可能是急性的，也可能是慢性的。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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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的意義

職業安全的意義

1. 心理狀態：安全與意志、態度、精神、情緒、個性有關。
2. 生理狀態：安全與身體健康、體格、反應能力有關。
3. 物理狀態：安全與機械設備、原料、能量有關。

1931 年，美國職業安全理論的先驅韓笠奇(W.H. Heinrich)在其名著
「工業意外事故的防止」，提出有名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建
立安 全哲學的基礎。他將意外事故的前因後果，分為五個相互作用的
不同因素，依序為：
1. 血統與社會環境。
2. 個人的缺點。
3. 不安全的行為或機械物質的危害。
4. 意外事故。
5. 傷害。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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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工具-工作安全有保障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
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 ，不
在此限。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
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
式，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2公
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
定梯、 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
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
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
14253-1~6規定之安全帶及防墜器。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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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從事輕鋼架鐵絲網板拆除 從事輕鋼架鐵絲網板拆除 輕鋼架鐵絲網板拆除
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發生經過：
(一)民國 106 年 9 月 6 日，高雄市，○○工程有限公司。
(二)當日上午 10 時許，張員指示劉姓罹災者及葉員為一組，等休息完畢後開始

進行上 方輕鋼架鐵絲網板拆除作業，劉姓罹災者及葉員 2 人休息後回到現
場進行作業，劉 姓罹災者在施工架上拆除鐵絲網板，葉員在地面接收他拆
下的網板，約 10 時 12 分 許，當葉員轉身放置拆下的網板時，突然聽到
撞擊聲，回頭發現劉姓罹災者已從施 工架上墜落地面。

(三)該員頭部受傷，經 119 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仍因傷重死亡。
※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於高度 1.95 公尺之施工架上作業時墜落，造成頭部外

傷疑合併 顱內出血，致中樞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未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適於該工作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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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 x ) 1. 安全只限於生理狀態有關與心理狀態無關。->有關
( o ) 2.韓笠奇的骨牌理論著重於控制第一張骨牌，即「血統及社會環境」。
( o ) 3.職業病是因職業的原因所導致的疾病，可能是急性的，也可能是慢性的。
( o ) 4.職業災害的定義為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傷害、
疾病、殘廢或死亡

( x ) 5.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勞工不需要確實使用
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須戴防護具

( 1 ) 6.勞工衛生的工作原則不包含下列何者(1)事後原則(2)保護原則(3)健康促進
(4)治療復健。

( 4 ) 7.職業衛生則須朝三大工作著手，何者為非(1)危害認知(2)危險評估(3)危險
管制(4)以上皆是。

( 3 ) 8.針對職業衛生觀念何者為非(1)著手執行安全衛生工作始能「對症下藥」
(2) 「防範未然」之目的(3)解決職業災害(4)提高雇主聘用成本。

( 2 ) 9.職業安全衛生運動起源於(1)法國大革命(2)工業革命。
(3 )10.職業安全衛生的任務何者為非(1)認知作業場所所存在的危險因子

(2)評估各種危害因子對健康的影響(3)積極創造危害因子(4)提供消除
各種危害因子的方法。

壹、校外實習安全(職業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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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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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是否構成勞工

人格從屬

經濟從屬

組織從屬

1.工作時間及場所，雇主指定管理。
2.勞務提供專屬性，具不可替代性。
3.對於雇主合法指示不得拒絕。
4.相關獎懲辦法適用實習生。

1.是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
2.以其提供勞務而獲致報酬。
3.無須負擔生產營運成本。
4.生產之所有權屬於雇主。

1.實習生納入企業生產組織。
2.與同事具有分工合作的關係。

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
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規
定『被保險人上、下班，
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
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或
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
返於就業場所間之應經途
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視為職業傷害。』『被保
險人為在學學生或建教合
作班學生，於上、下班適
當時間直接往返學校與就
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
故而致之傷害，亦同』

實習學生性質(工作型)屬於勞
工，上下班途中 如遇發生車
禍構成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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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勞動契約應約定事項

一、工作場所與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
二、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之時間、休假、例假、請假及輪

班制之換班有關事項。
三、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給付日期舆方法有關事項。
四、有關勞動契約之訂定、終止及退休有關事項。
五、資遣費、退休金及其他津貼、獎金有關事項。
六、勞工應負擔膳宿費、工作用具費有關事項。
七、安全衛生有關事項。
八、勞工教育、訓練有關事項。
九、福利有關事項。
十、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有關事項。
十一、應遵守之紀律有關事項。
十二、獎懲有關事項。
十三、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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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勞動契約分類

一、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
期契約。

二、定期契約分為：
(一)臨時性：無法預期之非繼續工作，工作期間在 6個月以內者。
(二)短期性：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非繼續工作。
(三)季節性：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 售影響之非繼續

工作，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
(四)特定性：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工作。其 工作期間超過1

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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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及實習時間規定

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工資
定義

1.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務對價性
2. 制度上具有經常性給與→給付經常性

◎實習學生屬於：
(1)勞工身分者→依勞基法規定需符合基本工資要求。
(2)非勞工身分者→如實習單位提供之獎金或津貼判

斷是否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如獎金判斷為
工資時，必需要符合基本工資。

實習
時間

1.實習學生若屬勞工身分者，根據勞基法規定。
2.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3.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12小時。
4.延長之工作時間，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
5.勞工繼續工作滿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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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牛刀小試

( X ) 1. 人格從屬性是指雇主任何要求不論合不合法都必須遵守。->須合法
( O ) 2.勞工被保險人為在學學生，於上、下班適當時間直接往返學校與就業

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屬職業傷害。
( X ) 3.工資的定義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非經常性給予。->屬經常性給予
( O ) 4. 連續工作滿4小時，應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
( O ) 5.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
( 4 ) 6.通常如何判定是否為勞工身分(1)人格從屬性(2)經濟從屬性(3)組織從

屬性(4)以上皆是。
( 3 ) 7.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可以超過幾小時？(1)5小時(2)6小時(3)7小時(4)8小時。
( 3 ) 8.定期工作的契約何者為非？(1)臨時性工作(2)短期性工作(3)常態性工

作(4)季節性工作。
( 1 ) 9.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1)12小時(2)10

小時(3)8小時(4)6小時。
( 1 ) 10.正常工作時間，每週不得超過(1)40小時(2)42小時(3)44小時(4)4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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